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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济贫法”是指英国为救济贫困者所颁布的法律，根据“济贫法”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分为旧济

贫法时代和新济贫法时代。恩格斯在对英国“济贫法”理论研究中，既肯定了它的历史进步性，同时又

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对“新济贫法”的理论基础、实施目的和救济原则等展开了较为全面的批判。

梳理恩格斯对英国“济贫法”的论述，既有利于了解恩格斯对英国“济贫法”扬弃的历史意义，也对完

善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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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ritish Poor Law refers to the laws promulgat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for the relief of the 
poor.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Poor Law”,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ol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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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r Law era and the new The Poor Law era. Engels not only affirmed its historical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the English “The Poor Law” theory, but also launched a more comprehensive criticism of 
the theoretical basis, implementation purpose and relief principles of the new “The Poor Law” 
based on his personal observation and reliable materials. Summary of Engels’s elaboration on The 
British Poor Law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Engels’s sub-
lation of The Poor Law in Britain, but also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en-
lightenment to perfect our country’s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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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济贫法”的演变与改革 

从 14 世纪初开始，英国社会就已出现贫困问题，与有限参与贫困救济活动的英国政府不同，这一时

期的教会以一种十分积极的态度参与济贫事业。教会将贫困视为一种“神圣现象”，认为穷人是上帝的

“子嗣”和“挚爱”，参与济贫就是在做慈善，而慈善是教徒获得灵魂救赎的基本路径。所以，教会在

济贫事业上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教会实行的是无差别的救济模式，主要通过建立养老院、孤儿院或修

道院等救济穷人、孤儿、残疾者或是有劳动能力者，无论贫困者需要何种救济，教会都一视同仁进行救

济。宗教的慈善救济也成为了中世纪英国济贫事业的主要形式，“在成熟形态的国家成型之前，教会作

为超国家的组织，开展了广泛的济贫活动。”[1] 
中世纪后期，民族国家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没收了教会的财产和设备，教会的慈善救济功能被削弱，

再加上圈地运动使大量农民与土地分开，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或乞丐。为了消除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英国政府从 1495 年开始颁布了一系列针对流浪者的济贫法令，如 1536 年的《亨利济贫法》和 1547 年处

罚流浪者的《处罚流浪者和救济贫穷及弱势人员法令》等。基于以往济贫法令的实践效果和社会具体情

况，1601 年《伊丽莎白济贫法》(史称“旧济贫法”)问世，该法令主张实行院内院外相结合的救济方式，

即对无劳动能力者如老弱病残提供院外救济，对有劳动能力者实行院内救济，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后

来，英国相继颁布了《定居法》《吉尔伯特法》和《斯宾汉姆法》。这些法令在坚持“惩罚”的同时也

加强了对无劳动能力的物质救济，如提供衣服、食物和住所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民的生活状态，

但也导致了英国接受救济数量的增长。尤其是斯宾汉姆制度将救济范围扩大至就业工人及其家庭，导致

济贫税征收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同时，低门槛的“院外救济”会催生部分穷

人依靠政府救济的懒惰思想。因此，从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针对英国“济贫法”改革的辩论愈演愈烈，

这场辩论的直接结果就是 1834 年《济贫法修正案》(史称“新济贫法”)的出台，该法令的出台也标志着

英国正式迈入“新济贫法时代”。 
《济贫法修正案》全盘接受了马尔萨斯等人有关消除贫困的观点，确定了“院内救济”和“劣等处

置”的救济原则，缩小了救济范围，强化了国家在贫困救济中的监管作用。《济贫法修正案》要求穷人

只有放弃个人权利进济贫院，从事毫无意义和非生产性的劳动才能得到救济，同时院内的生活标准被严

格控制在最差的独立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线之下。济贫院严格的“监狱式”的国家管理，虽目的在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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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被救济者通过勤奋劳动脱离贫困，并早日离开济贫院，但却也让穷人们闻风丧胆，济贫院也因此被称

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穷人宁愿向穷人兄弟寻求帮助甚至饿死也不愿进入济贫院。 
总的来说，英国政府更多地将贫困视为一种危害社会和由个人懒惰致使的个人现象，因此国家济贫

也更多的表现为消极性、侮辱性和惩罚性，虽然后来的济贫法也不断在增强救济性，但仍未放弃对穷人

的惩罚。但济贫主体由宗教组织转变为国家及其机关组织，济贫事业也由从慈善事业到国家以立法形式

承担济贫责任，这对于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 恩格斯对英国“济贫法”的辩证批判 

2.1. 恩格斯对英国“济贫法”进步性的肯定 

英国“济贫法”作为救济社会赤贫者的法律，相比较于传统宗法关系下高等阶层对穷人居高临下的

恩赐与施舍，它开创了穷人接受救济属于合法权利的新格局，肯定了人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利；同时英国

“济贫法”在缓和工人贫困生活，维护工人身体健康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恩格斯甚至支持和

号召工人采取集会或请愿等活动形式争取各种社会立法。 
第一，肯定国家参与社会救济，使社会救济强制化和规范化。英国“济贫法”济贫主体的演变表明，

英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并正面临着贫困问题加剧对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统治和社会公共治秩序的不利影响，

慈善救济已不能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国家及其政府必须将“反贫困任务”提升为国家机关必须承担的责

任。恩格斯对贫困救济责任主体的转变是持肯定态度，他过批判与建构的双重维度进行了论证：一方面，

从批判维度而言，恩格斯对英国政府参与济贫后的无所作为甚至利用“济贫法”将贫困现象定格为“永

久化”的社会图景这一做法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英国政府采取的济贫行为只是迫于压力和流于形式，

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政府只想当好“守夜人”的角色，并未真正的履行济贫的职责；另一方面，从建构

维度而言，恩格斯指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国家不再是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而是为社会和人民服

务的管理机构，社会济贫作为保障人民幸福福祉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才能保证整个

过程的统一性和公平性，“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由国家机关公费教育。”[2] 
第二，肯定了“济贫法”的社会救济作用。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颁布济贫法令解决贫困问题的国家，无论“济贫法”的出发点何如，它的救济作用是

不容忽视的，“济贫法制度在缓解 18 世纪英国贫困方面的积极效果得到当时社会的认同。”[3]济贫法实

施以后，英国“贫民的生活较之以前依靠沿街乞讨或居于破落的村舍有了明显的改善。”[3]一方面，“济

贫法”的实施缓和了工人贫困的生活状态。1795 年的《斯宾汉姆法》扩大了贫困救济的范围，将社会救

助与工人的基本生活费用标准结合起来，规定当工人的工资低于生活标准时，他和家人都可以从政府的

济贫金中得到救济，以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恩格斯肯定了“济贫法”的救济效果，他在批判“新

济贫法”时曾精辟指出“这个法律比简单地应用听之任之的原则还要残忍，因为在这个原则消极地起作

用的地方，济贫法进行积极的干涉。”[4]另一方面，“济贫法”维护了工人的身体健康。随着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发展和机器的普遍使用，工厂主为了降低工资支出，将工厂内的成年男性劳动力替换为妇女和

儿童，他们经常工作 12~14 小时，甚至有时每天工作 16 小时。英国工人对此十分不满，开始争取立法限

制工作日的斗争。经过工人们的顽强抗争，英国议会终于在 1847 年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将妇女儿

童每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十小时。恩格斯指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对于英国工人来说是一件“幸事”。

一是，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厂主对工人的疯狂剥削，使他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恢复

自身的再生产能力。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对工人阶级的身体健康和家庭关系是至关重要和必不可少

的，如果没有该法令，“英国整整一代工人的身体就要垮了。”[5]二是，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废除使无

产阶级意识到与反动同盟联合或采取零星的措施反对工业资产阶级没有什么价值，他们想真正实现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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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工作日，只有先成为资产阶级取得在政治统治过程中积极的一环，然后通过社会革命夺取政权，颁布

真正维护工人的工作日法案。 
概言之，英国“济贫法”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它结束了慈善事业阶段社会济贫的分散性，开启了国

家通过社会立法的形式参与济贫的先河，奠定了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同时“济贫法”的实施也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和健康状况。 

2.2. 恩格斯对英国“新济贫法”的批判 

1842 年 11 月至 1844 年 8 月，恩格斯居住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他根据亲身观察和工人们的交流，发

现英国“新济贫法”的实施不但没有缓和英国工人的生活状态，反而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于是在《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中对英国“新济贫法”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批判。 

2.2.1. 对“新济贫法”思想基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 
从都铎王朝到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英国圈地运动逐渐盛行，大量农民的土地被剥夺，再加上战争

影响，英国的粮食价格上涨，贫困人口逐渐增多。整个 18 世纪，赤贫者充满了英国的主要城市，而以院

外救济为主的“济贫法”已经不能解决贫困人口的救助问题，并且院外救济暴露的问题越来越招致英国

社会的不满，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抨击，其中最主要的是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站

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强烈反对当时的“济贫法”，他从两个“永恒法则”出发，指出人口过剩和社会贫

困是永恒存在的自然现象，是非人类智慧所能解决的社会顽疾，“根除贫穷是人力所不及的。”[6]现有

的济贫法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反贫困效果，反而会损害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在就业岗位和生活资料不

变的前提下，贫困人口的增加会减少社会其他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食物份额，更严重的是“济贫法”的

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个人的懒惰行为。对此，马尔萨斯认为现有济贫法本身就是不合理和违背自然

法则的，他建议应废除现有济贫法，在各郡建立济贫院收容极端贫困的穷人，而济贫院中的穷人必须参

与劳动和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正是基于原有济贫法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建议，英国政府于 1834 年通过了

《济贫法修正案》，该法案全盘接受了马尔萨斯的理论观点，缩小了救济范围，废除了一切实物救济和

院外救济，将“院内救济”确定为唯一的救济原则，济贫院中遵循“劣等处置”原则，让穷人过着十分

艰苦的生活。综上可知，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济贫法修正案》的理论基础，《济贫法修正案》是马

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现实实践。 
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几何算法展开批

判。马尔萨斯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他的几何算法基础之上，即生活资料算术级增加的速度数倍于人

口的几何增长，人口总是威胁着生活资料，因此，人口增长是社会贫困和罪恶的根源。恩格斯指出马尔

萨斯忽略了科学这第三要素的巨大作用，科学的进步“与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与

人口的增长一样快……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7]从生活资料角度看，

社会根本不会存在过剩人口与社会贫困。恩格斯深入剖析马尔萨斯得出这一论点的原因在于他忽略了人

口过剩与劳动力过剩、资本过剩和土地过剩三者之间的联系，而只抓住了人口过剩与劳动力过剩这一个

事实；二是恩格斯批判马尔萨斯将贫困看作自然现象，尤其是关于下层阶级的贫困是根深蒂固的和非人

力可以解决这一论断。马尔萨斯将贫困看作是存在于社会下层阶级永恒的自然现象，他认为贫穷是上帝

对穷人的惩罚，穷人应当接受惩罚，将自己饿死或者不再生育“多余的人”，以赎清自己的罪过。恩格

斯对此批判道，社会贫困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4]，贫困的总根源在于制度

本身，而不在于个人或者“法令”。因此，消除贫困的秘钥不在于废除现有“济贫法”或建立济贫院惩

罚穷人，而在于从根本上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恩格斯强调，无论怎样改革“济贫法”，都不可能真正

解决贫困问题，他以英国乡村反贫困做法为例论证了这一观点：当贫困席卷英国乡村时，“修改济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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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对乡村日益贫困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4]这一做法带来的结果却是，乡村潜在的过剩人口被

释放出来、农业工人的工资降低了，但济贫捐却增加了，农业区成了慢性贫穷的发源地。济贫捐增加和

农业工人工资下降这一矛盾清晰的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济贫悖论”呈现了出来，即“以济贫为目的的

‘济贫法’却助长了赤贫现象，最终只能以强力手段限制并惩罚贫民。”[8] 

2.2.2. 对“新济贫法”目的与本质的揭露 
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暴力手段在剥夺劳动者的生存资料，将劳动者变为一无所有的贫

困者的同时又破坏了原有宗法关系下的主从保障与家庭保障，使他们被迫陷入毫无保障的生存现状之中，

而国家试图以立法的形式将劳动者从贫困的深渊中解救出来，恩格斯对国家力图解救贫困者的意愿是持

肯定态度的。但与此同时，国家的济贫立法却辅之与较强的“惩罚性”，尤其是 1834 年颁布的《济贫法

修正案》，强调对依靠政府救济的有劳动能力者施以十分残酷的刑罚，迫使贫民减少对政府的依赖，通

过出卖自身的劳动力来维持如同“动物般”的生存。如此一来，英国“新济贫法”的“国家意愿”与“方

法手段”便对立起来了，即旨在减少贫困和保障贫民基本生活的济贫制度变成了惩罚贫民和强制贫民劳

动的手段，成为资产阶级为维护经济发展、稳定政治秩序和对付无产阶级强有力的武器，“资产阶级为

工人准备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们”[4]。 
资产阶级将济贫捐看作一笔免受穷人打扰、维持“过剩人口”和稳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买卖。在

资产阶级看来，工人不是“人”，而是为他们赚取利润的“手”，工人和市场上其他商品一样，只有处

于供过于求的情形下工厂主才能以更少的工资雇佣到更划算的工人，以获取最大的利润，正如马克思在

《资产阶级的文件》指出的那样，没有比为了资本主义在兴旺时期保持常有的后备军，而在凋零时期利

用慈善机构将后备军变为毫无反抗力、没有意志和欲望的穷人而建立习艺所更高明的办法了。 
综上可知，“新济贫法”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维护其政治统治而颁布的法律，

它丝毫不能改变工人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社会现实。恩格斯对英国“新济贫法”工具性价值的揭露和批判，

直指了济贫法的出发点与实质，“既然法律在实质上是把穷人当做犯人，把习艺所当做惩治犯人的监狱，

把住习艺所的人当做法律以外的人，当做人类以外的人，当做一切丑恶的化身，那末，任何与此相反的

命令都无济于事。”[4] 

2.2.3. 对“新济贫法”救济原则的批判 
恩格斯指出“新济贫法”确立的“院内救济”和“劣等处置”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

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4]一方面，济贫院内的条件极差，工人们过着十分悲苦的生活，主

要表现为接受救济者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生活资料的匮乏。恩格斯指出，院内的工人常常以土豆充饥，平

时所食用的也只是劣质的、难消化的和掺假的食物，有时甚至食用“病畜或死畜的肉”[4]；工人们穿的

也是坏的不保暖的衣物，住所更是破旧不堪，他们经常很多人挤在一张床上；与此同时，工人在如此恶

劣的生存环境下必须完成比平时更加繁重的劳动，而这些劳动仅限于非生产性的、令人生厌的和毫无意

义的体力劳动，如捡石子、拆开旧船索、拉磨子和砸石子等。 
另一方面，“新济贫法”确定的救济原则使工人丧失了作为正常人的个人权利：首先是个人声誉和

尊严的丧失。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社会认为勤奋的人绝不会通过接受救济来维持生活，他们将接受救济

者视为一个懒人。因此，济贫院的管理者也将穷人看作罪人，用尽各种手段虐待和侮辱贫困者，全然不

顾他们的人格和尊严。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大篇幅的列举了济贫院对工人人格侮辱的案例，

如工人们经常被要求脱光衣服被关禁闭室；其次是人身自由的丧失，接受救济者被当做罪犯一样被隔离

在济贫院内，在院内必须完全服从管理人员的安排，无论是想进城还是想与家人见面，都必须获得主管

人的许可或监视才能进行；最后是政治权利的丧失，尤其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恩格斯指出，按照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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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议会议员无论是由郡选派还是由城市选派，被选举者都必须拥有一定额度的财产和固定的收入，

在郡里想获得选举的人，他们必须拥有能带来收入或租金的自主地产；在城里，“凡每年付房租 10 英镑

以上并缴纳直接税(济贫捐等等)的房屋租赁者，给予投票权。”[9]无论是交付 10 英镑的租金还是直接缴

纳济贫捐或是拥有完全自主的地产，对于依靠出卖劳动力仅能维持生存的工人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因

此，按照这一规定，习艺所内的工人就被完全排斥在政治权之外，这一规定直到 1948 年才被废除。 
“新济贫法”不仅将贫困问题“合法化”，更加将其“永久化”，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铁

律”。因此，英国所谓的“济贫法”改革也只不过是在形式上“兜圈子”，其实质的内容与目的都并未

发生任何改变，资产阶清楚的知道“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

己的利益。”[4]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既无法根除贫困现象，也不能防止贫困问题的深化，其根本

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因此，要解决贫困问题，不能囿于制度内部，只有从

变革制度本身出发，才有根本解决贫困问题的可能性。 

3. 恩格斯对英国“济贫法”扬弃的意义探究 

3.1. 恩格斯对英国“济贫法”扬弃的历史意义 

第一，恩格斯对英国“济贫法”工具性价值的揭露有利于工人阶级更好地了解资本的本性，认识到

自身的历史使命。恩格斯对“济贫法”具有一定救助作用肯定的同时对其实施目的、救济原则和损害人

权等的揭露与批判，使工人对“济贫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明白“济贫法”不过是资本薄弱时用

于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资本逐利的本性已经决定它根本不会在乎工人这一“商品”的死活，它只在乎

工人在何种情况下能带来最大的利润。恩格斯的辩证论述使工人更加明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不会

存在真正救济穷人的法律，他们只有不断掌握先进生产力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

能真正享受国家与社会的救济和共享生产力发展的成果。 
第二，恩格斯对英国“济贫法”的扬弃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价值。

英国“济贫法”建立在以往各种社会救济立法的基础之上，对济贫事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定，恩格斯

的辩证研究为欧洲以后的救济制度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从英国后期的社会立法，如 1848 年的公共卫生法、

1853 年强制注射疫苗的法令和 1885 年的工人阶级住房法等可以看出，政府开始通过立法的形式逐步参

与到公共卫生和住房领域的救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将更加强调政府在社会救助

中的作用，更加重视社会救助的救济性，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也不再具有惩罚特性，只具有救济性。英国

“济贫法”为以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为基本框架的现代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

考。 

3.2. 恩格斯对英国“济贫法”的扬弃对我国建设社会救助体系的现实启示 

第一，坚持国家在社会救助体系内的“兜底”作用。恩格斯肯定英国参与社会救助领域，并指出在

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已经实现了由“政治统治”到“社会管理”的职能转变，社会上所有公共事

务都将由国家负责，包括社会救助基金的设立与分配，社会救助法律的制定、实施监督、社会救助工作

人员的确定等。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并积极发挥国家在社会救助体系中的“兜底”作用，根据国内

外社会救助政策的经验总结，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完善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我国必须坚持政府在社

会救助中发挥“兜底”作用的同时加快政府“兜底”责任的转变。2020 年，随着全面脱贫攻坚任务的完

成，相对贫困人口将会成为我国社会救助的主要对象，逐步健全和完善“区别救助”政策，对不同的救

助对象提供不同的救助措施，提升社会救助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社会救

助中的权力和责任，加强中央政府在社会救助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要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3089


兰佩琳，崔辰 
 

 

DOI: 10.12677/acpp.2024.133089 609 哲学进展 
 

逐步“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10] 
第二，转变社会救助理念，加快构建“发展型”社会救助体系。我国长期实行的政府主导、物质救

助、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生存型”救助模式已不再适应我国贫困人口转型期的救助需要，这就要

求我国必须尽快转变社会救助理念，树立“发展型”社会救助理念，这就必须坚持“以助为主、以救为

辅”相结合的救助原则。从“济贫法”的演变历史可知，英国“济贫法”以强制和惩罚贫民为主，并未

充分调动贫困者自身的积极性，这一传统也催生社会部分贫困者产生依靠政府救济的懒惰行为，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肯定了这一点，他指出旧“济贫法”确实帮助了一些懒惰的穷人，致使一些勤

劳诚实的人不愿意工作。社会救助作为“互助共济”的风险分担机制，既需要政府尽力的责任“兜底”，

也需要个人的积极参与和勤奋努力，不能一味地强调“国家责任”或“国家义务”，而是将“外在帮扶”

与“内生动力”有效结合。对此，社会救助既要强调“救”，更要强调“助”，既要强调“输血”，更

要强调“造血”。在短期内侧重于“救”和帮扶，即对贫困人口实行经济援助，如提供一定的救济金、

衣物和所需食品等；但从长期而言则需要侧重于“助”和激发动力，主要从就业和教育两方面进行，一

是政府需要从多方面开展就业工程的建设工作，构建多渠道的灵活就业机制；二是加强教育，既要加强

职业教育，又要加强思想教育，要逐步提高贫困者的就业能力和强化他们依靠自身努力摆脱贫困现状的

独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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